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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4               证券简称：高德红外              公告编号：2017－010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624,256,031 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5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高德红外 股票代码 00241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丽玲 张锐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黄龙山南路 6 号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黄龙山南路 6 号 

电话 027-81298268 027-81298268 

电子信箱 liling.chen@126.com rayel131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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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公司的主要业务涵盖红外焦平面探测器、红外热像整机及以红外热成像为核心的

综合光电系统、新型完整武器系统；传统非致命性弹药、信息化弹药两大业务板块。 

1、红外探测器、红外热像整机及以红外热成像为核心的综合光电系统和新型完整武器系

统业务板块 

公司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国际知名的以红外热成像技术为主的光电设备和系统产品研

制生产企业，已取得军工产品质量体系认证、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国家二级保密资格

单位、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武器装备承制单位全套军工资质，是国内唯一一家取得完整武器

系统总体研发资质的民营企业，也成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代表企业。 

（1）在核心元器件领域 

公司具备红外焦平面制冷、非制冷探测器全系列国产化批产能力，为重构国内红外行业

布局奠定了坚实的核心产业基础。在非制冷探测器方面，公司已拥有国内第一条、且目前唯

一自主可控的 8 英寸批产型 MEMS 生产线，成为国内首个具备批量生产全国产化非制冷探测

器能力的厂家。在制冷型探测器方面，公司掌握了从原材料提纯至探测器封装的一整套自主

研发生产技术，可批量生产碲镉汞制冷型探测器并实现了在高端系统型号产品上的批量装备。 

（2）红外热像整机及以红外热成像为核心的综合光电系统领域 

公司红外光电整机及系统产品主要为军工产品领域、民用领域服务，在上述市场领域进

行多元化产品开发，丰富公司产品系列，以广泛应用于电力、检验检疫、冶金石化、建筑、

消防、安防、军工等领域。 

在军工产品领域，公司以高端化、系统化、集成化为方向，大力推动综合光电系统及高

端装备产品的科研生产工作，已实现红外夜视、侦察、制导、对抗等多层次军事应用。目前

已成为多款军用高端装备类系统重点型号产品国内唯一供货商。 

在民品领域，公司凭借非制冷探测器产业化优势，努力拓展红外热像在汽车电子、智能

家居、安防、公安执法、个人视觉等新兴民用领域的市场应用，以实现红外热像“消费品化”

的战略产业布局。 

（3）新型完整武器系统领域 

作为国内第一且唯一获得导弹武器系统总体资质的民营企业，公司凭借逐年来自主研发

完成了多个重点型号高科技武器装备类系统产品的研制定型、批产工作经验，大力发展新型

完整武器系统产业。公司通过数年的技术储备及大规模投入，已具备了系列新型完整武器系

统研制能力，并中标某型号武器系统总体，已获得陆军装备部下达的该武器系统总体研制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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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正式承担国家该完整武器系统总体研制任务。 

2、传统及信息化弹药业务板块 

公司全资子公司汉丹机电主要致力于非致命性弹药、地爆装备、炮兵子母弹子弹药、引

信及机电产品四大系列军工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是目前国内品种最多、产量最大、装

备覆盖最广的非致命性弹药研发与生产基地，也是非致命地爆装备的唯一定点生产企业。 

积极应对国防工业机制改革的良好机遇，汉丹机电不断拓宽产品市场渠道，在武警、公

安、部队及军贸等细分市场形成新的突破，持续扩大产品市场占有率。在保证传统非致命性

弹药、子弹系列等传统优势产品订货保持快速增长的前提下，地爆系列、引信及其他产品也

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

上年增

减 

2014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810,334,607.31 632,348,730.13 632,348,730.13 28.15% 397,980,550.40 397,980,55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0,857,479.59 63,395,544.98 63,395,544.98 11.77% 67,959,228.94 67,959,228.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904,691.43 50,706,930.67 50,706,930.67 10.25% 52,397,706.50 52,397,706.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23,323,214.26 53,258,852.18 53,258,852.18 

-331.55

% 
-58,480,770.97 -58,480,770.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69 0.1057 0.1057 10.60% 0.1133 0.11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69 0.1057 0.1057 10.60% 0.1133 0.11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6% 2.58% 2.58% -0.02% 2.82% 2.82%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

比上年

末增减 

2014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4,062,763,782.69 3,337,692,212.70 3,372,363,561.60 20.47% 2,520,139,030.12 2,520,139,03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252,456,037.00 2,487,588,242.01 2,487,588,242.01 30.75% 2,435,879,158.24 2,435,879,15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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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及财政部印发的《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

会[2016]22 号）的规定，公司将应交税费项目下的借方余额调整到其他流动资产项目列示，

并对上期比较数据按照本报告期的列报要求进行了调整。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14,437,575.17 188,154,441.72 180,028,431.62 327,714,158.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819,221.84 50,230,163.17 3,483,130.64 28,963,40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411,761.86 46,888,919.24 -1,140,630.91 23,568,164.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382,326.47 -141,438,555.12 59,714,866.03 78,782,801.3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7,94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8,314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武汉市高德电气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32% 239,203,122 0   

黄立 境内自然人 28.53% 178,125,000 133,593,750 质押 15,520,000 

北京诚明汇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其他 1.88% 11,718,750 11,718,75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45% 9,076,551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核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27% 7,909,894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其他 1.22% 7,613,382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81% 5,029,96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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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平安大华基金－浦发银行－厦

门国际信托－厦门信托－财富

共赢 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56% 3,515,625 3,515,625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6% 3,493,468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商新常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3% 3,321,51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高德电气持有高德红外 38.32％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同时，黄立持

有高德电气 97％的股权，因此黄立为高德红外实际控制人。除上述情形

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股东彭朝晖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460,4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71,415 股，普通证券账户及投资者信用账

户合计持有 2,731,815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

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仍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实现营业收入 81,033.46 万元，较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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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增长 28.15%；由于营业规模的增长，实现营业利润 5,984.3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2.7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085.7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77%。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红外热成像仪及

综合光电系统 
510,451,232.27 293,342,287.69 57.47% 3.76% 31.65% 12.17% 

传统弹药及信息

化弹药 
280,706,366.61 117,993,509.87 42.03% 144.86% 135.84% -1.6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

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执行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适用于2016

年5月1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本公司执行该规定的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1）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

金及附加”项目。 

由董事会批准 税金及附加 

（2）将自2016年5月1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

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

由董事会批准 调增税金及附加本年金额

4,583,887.08元，调减管理费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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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2016年5月1日之前

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年金额4,583,887.08元。 

（3）将“应交税费”科目下的“应交增值税”、“未交增

值税”、“待抵扣进项税额”、“待认证进项税额”、“增

值税留抵税额”等明细科目的借方余额从“应交税费”

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或“其他非流动资产”）

项目。 

由董事会批准 调增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

34,796,524.52元，调增应交税费

期末余额34,796,524.52元; 调增

其他流动资产期初余额

34,671,348.90元，调增应交税费

期初余额34,671,348.90元。 

除上述事项外，本期公司主要会计政策未发生变更。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集团本年未发生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年新设立两家全资子公司，分别于2016年7月13日设立轩辕智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于2016年11月28日设立武汉高德智感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6000.00

万元。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7 年 1-3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同比扭亏为盈 

2017 年 1-3 月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万元） 
80 至 150 

2016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181.9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新型号项目进入定型批产阶段、核心器件逐步供货及新兴民用领域市场拓

展初见成效。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立 

二○一七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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